
附表 1

申请材料

一、基本材料

序号 材料名称 材料要求

1 申报表

主要包含：项目概况（综合整治范围、现状建设情况、

用地及建筑物产权情况、现状产业及企业情况等）、

申报改造的原因、改造的具体诉求、引入优质企业或

现状企业增资扩产情况、园区发展规划、投资预算等。

提交原件。

2

申报主体

身份证明

材料

主要包含：法人营业执照（加盖工商部门复印专用

章）、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）及项目经办人身份证复

印件、法定代表人证明书（原件）、法人授权委托证

明书等（原件）。

3
工业园区

权属证明

提供权属证明材料。投资方申请的改造主体，需取得

物业权利人同意证明等相关材料。提交复印件。

4

园区建筑

面积证明

材料

主要包含：不动产权登记、房地产证等相关证明材料。

5
综合整治

方案

由具备相应资质的设计单位出具，含总平面图、各层

平面图、立面图、剖面图、效果图、分析图等。提交

原件。

6

原建筑物

主体的房

屋安全检

测鉴定报

告

由符合《深圳市房屋安全鉴定管理办法》有关规定，

具备房屋安全鉴定能力的专业机构出具。提交复印

件。（有由政府相关主管部门出具的原建筑物竣工验

收备案材料，并对原建筑物主体不产生影响的，无需

提供，但需提供“二、特定情形需提交材料”中的第

2项“设计说明”）



7 承诺书

主要包含：不违法加改扩建、因公共利益需无偿配合

拆除、按规定做好污染防治等，并承担建设、运营安

全主体责任。由物业权利人以及申报主体出具。提交

原件。

二、特定情形需提交材料

序号 材料名称 材料要求

1
对原建筑物主

体的加固方案

涉及对原建筑物结构进行加固的需提供，由具备

相应资质的设计单位出具。提交原件。

2 设计说明

由具备相应资质的专业机构出具整治行为不会

对原建筑结构产生安全影响的设计说明。提交原

件。

3

环境影响报告

书或环境影响

报告表，以及

市生态环境局

龙华区管理局

的批复或备案

证明材料

涉及新建防治污染设施且属于《深圳市建设项目

环境影响评价审批和备案管理名录（2021 年

版）》所列审批类和备案类的，按相应要求提供，

由具备相应资质的单位编制。提交复印件。

4
防治污染设施

设计方案

涉及新建防治污染设施的需提供，由具备相应资

质的单位编制。提交原件。

5 排水方案
涉及新建污水处理设施的需提供，由具备相应资

质的单位编制。提交原件。

6
其他需要提交

的材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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